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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华泰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北京君恒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恒量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文明、程伟华、沈丽君、欧鸿春、谢志勇、孙炜、柴钊、王浩、赵大卫、周立

兵、骆伟、陈雨、李鑫波、付阳、李生修、涂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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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一切)险公估作业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工程(一切)险保险公估的现场查勘、事故原因分析、保险责任分析及建议、损失核

定、损失理算、报告编制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工程(一切)险公估作业，建筑工程(一切)险包括建筑工程险和建筑工程一切险，不适

用于建筑工程（一切）险以外其它险种的公估作业。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保险公估   insurance loss adjuster/insurance assessment 

评估机构及其评估专业人员接受委托，对保险标的或者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勘验、鉴定、估损理算以及

相关的风险评估。 

3 基本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 

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银保监会有关规定，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4 委托受理 

4.1 委托方式 

保险公估人（以下简称公估人）可接受保险双方共同委托、保险人单方委托、被保险人单方委托及法院

等委托，保险双方委托的保险双方需向公估人出具双方委托书或者签订委托合同，单方委托及法院等委托的

委托方需向公估人出具委托书或者签订委托合同。 

4.2 接受委托 

公估人在接到委托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对专业能力、独立性和业务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后明确是否接

受委托。 

在确认接受委托后，应根据4.1的委托方式要求委托人出具委托书或者签订委托合同。 

4.3 指派承办人员 

公估人在接受委托后，应立即指派至少两名保险公估从业人员（以下简称公估人员）承办。 

4.4 约定查勘事宜 

公估人员在接受委派后，应在30分钟之内与被保险人取得联系，告知身份及受委托事项，询问案情，并

与其约定现场查勘事宜，在约定好查勘时间后向委托方通报。  

4.5 查勘准备 

公估人员在接到委派后应准备现场查勘工具、了解保险信息及通过互联网等渠道收集受损标的相关信

息。 

5 现场查勘 

5.1 查勘时效 

5.1.1 公估案件在公估人所在市区内的，公估人员宜在 3小时内赶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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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公估案件在公估人所在城市周边地区的，公估人员宜在 6小时内赶到现场； 

5.1.3 公估案件在公估人所在省内其它地区的案件，公估人员宜在 12小时内赶到现场； 

5.1.4 公估案件在公估人所在省份外的，公估人员宜在 24小时之内赶到现场； 

5.1.5 与保险双方约定查勘时间的按照约定时间查勘。 

5.2 进场沟通 

5.2.1 到达现场后，需自我介绍并提供名片等必要身份证明材料。向被保险人出示客户告知书并对内容进

行讲解，取得被保险人签名的书面回执或者客户知悉的电子凭证，否则公估从业人员应及时告知委托人，并

作书面记录； 

5.2.2 向被保险人致慰问关心之意，请被保险人介绍案件基本情况，包括出险经过、采取的措施、损失情

况、事故原因、出险前的施工形象进度、利益相关方信息（如业主、施工方、分包方、监理等）、工程概

况、主要工艺工法介绍、招投标情况、投资方组成及资金来源等； 

5.2.3 对照保险合同，核对保险地址、保险标的、保险期限； 

5.2.4 向被保险人介绍公估作业程序和需被保险人配合的事项，同时也要表明公估人的公正立场； 

5.2.5 制定查勘方案，并与被保险人及相关方讨论确认； 

5.2.6 施救 

a）出具“施救告知书”，向被保险人告知其施救义务，请被保险人做好施救工作； 

b）在现场查勘时，若发现损失有扩大的趋势，应积极与委托人沟通，协调相关方制定出有效的应对措

施。 

5.3 查勘 

5.3.1 现场查勘 

a)被保险人须指定专人配合查勘工作； 

b)根据现场情况，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恰当选择查勘方法，通过专业技术手段进行查勘； 

c)查勘时应详细对受损工程进行丈量（测算）、清点、检验，制作现场查勘记录，现场查勘记录应包括以

下内容：受损工程名称、参数、位置、数量、情形等，必要时绘制损失情形示意图； 

d)现场查勘时，应同时对现场损失项目进行拍照留存，照片需能反映受损状况，并且照片应能与查勘记录

相对应，拍摄查勘人员与被保险人（标志性建筑或保险标的）合影、照片增加日期/地理位置信息、经纬度； 

e)典型工程查勘参考示例 

1)边坡损失勘查要点 

① 可应用全站仪、经纬仪、激光测距仪、无人机等对受损实体进行测量，对坍塌体的长、宽、高和形

状进行描述，必要时绘制示意图，根据需要可采用卫星遥感技术追溯出险前状态。 

② 对每个段落坡体受损的排、截水沟及防护设施如：护坡、锚杆、锚索、土钉墙、挡土墙、抗滑桩、

桩板墙、框架梁等分别测量，必要时绘制示意图。 

③ 对大体积的滑坡、岩暴、山体崩裂等，需核查地质勘察部门出具的勘察报告或勘察确认书。 

2)隧道塌方、涌水损失勘查要点 

隧道塌方、涌水事故需现场核实塌方的区间及影响区域、各工序施工里程、损失情形、受损段的施工材

料规格用量等，调查了解工程的地质勘察设计、施工图设计、隧道监控量测情况（隧道塌方时）、地质超前

预报、施工工艺参数、施工工艺变更情况、地质素描、事故发生前后的现场施工状态及处置措施等。 

3)桩基础受损查勘要点 

记录受损桩孔的部位、编号、直径，测量受损桩孔深度及施工平台尺寸，收集受损桩孔的施工记录、地

质勘察报告等。了解受损桩孔的成孔方式、受损前的工期。塌孔应现场收集成孔记录，详细了解工艺过程，

如泥浆密度、钻孔误差、桩底清渣情况、钢筋笼放置过程、浇注时拔管速度等。 

 

5.3.2 查勘记录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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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查勘完毕，应现场和被保险人进行确认，询问本次事故受损的财产是否全部查勘完毕，并在现场查勘

记录上明确记录。现场查勘记录应包含的基本内容有：查勘时间、查勘地点、参与人员、损失财产项目及损失

状况的客观描述等。 

现场查勘记录、询问笔录等需由被保险人代表签字确认并盖章，否则公估人员应及时告知委托人，并作

书面记录。 

5.3.3 收集资料 

a）根据具体案件受损情况，公估人员应向被保险人出具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

的证明和资料的《索赔资料清单》，《索赔资料清单》一般包括出险通知书、事故报告（如气象证明、鉴定报

告等）、施工合同含工程量清单、施工组织设计、中间计量支付、出险工程设计图纸、出险工程地质详勘报

告、出险工程施工记录、施工日志、监理日志、出险标的修复方案、修复设计图纸、修复工程预算书、修复记

录、修复工程决算书、出险标的照片及影像资料等，《索赔资料清单》应由被保险人签收并拍照或复印留存，

原件由公估人员留存； 

b）若被保险人暂时无法完全提供或来不及提供所有索要资料，公估人员可先收集部分现场能提供的资

料，余下未能收集的资料可要求被保险人在约定时间内提供； 

c）有关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 

d）对于被保险人每次提供的材料，公估人均应出具书面理赔资料交接清单。 

5.3.4 即时沟通 

现场查勘完毕，公估人员应分别与保险双方沟通现场查勘情况及后续处理事宜。 

6 保险责任分析及建议 

6.1 事故原因调查及分析 

6.1.1 收集被保险人关于事故经过及原因的分析报告、会议纪要； 

6.1.2 对现场相关人员进行调查问询及了解与事故原因有关的受损情况等； 

6.1.3 收集相关机构的分析、鉴定报告； 

根据上述资料按保险近因原则对事故原因进行综合分析。 

6.2 保险责任分析与建议 

6.2.1 核查索赔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及具有何种保险利益； 

6.2.2 核查出险时间是否在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 

6.2.3 核查出险地址是否保险合同约定的地址； 

6.2.4 核查出险财产是否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标的； 

6.2.5 核查出险原因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除外责任范围； 

6.2.6 核查被保险人是否尽到义务。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次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的建议。 

7 损失核定 

7.1 损失核定原则 

除非条款另有约定，核算损失时，应剔除被保险人对工程项目进行的任何变更、性能增加或改进所产生

的额外费用。 

7.1.1 可以修复的部分损失--以将保险财产修复至其基本恢复受损前状态的费用扣除残值后的金额为准。但

若修复费用等于或超过被保险财产损失前的价值时，则按全部损失或推定全损处理； 

7.1.2 全部损失或推定全损--以保险财产损失前的实际价值扣除残值后的金额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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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施救费用：发生损失后，被保险人为减少损失而采取必要措施所产生的合理费用，可予以核定，但最

高以被施救财产的应保金额为限，被施救财产中含有未承保财产的，按被施救财产的应保金额与全部被施救

财产价值的比例分摊施救费用。 

7.1.4 核损数量：根据现场查勘记录结合相关资料综合核定 

7.1.5 核损单价：原则上采用施工合同规定的相应项目的单价，否则，应根据合理的修复方案及处理方法参

考定额或类似工程的市场价格核定。 

7.1.6 在核定损失时注意保险合同中的限制性条款，比如赔偿基础条款、水工工程条款及地下工程条款等； 

7.1.7 残值：采用拍卖、折价出售、折归被保险人等合理的方式，确定残值。 

查证被保险人提供的相关资料，按保险合同条款、保险金额、保险价值、现场查勘情况及收集的资料

等，核定损失金额。 

8 损失理算 

8.1 了解是否存在重复保险、保险竞合 

如果存在重复保险或保险竞合，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及行业惯例进行理算。 

8.2 投保比例的计算 

8.2.1 应保金额：应不低于保险工程完成时的总价值，包括：原材料费用、设备费用、建造费、安装费、运

保费、关税及其它税项和费用，以及由工程所有人提供的原材料和设备费用； 

8.2.2 投保比例=保险金额/应保金额×100%，该计算值大于 100%时按照 100%核定； 

8.2.3 如保险合同有多项列明项目投保，需按照保险合同投保项目分项计算投保比例； 

8.2.4 计算投保比例时要注意特别约定和附加条款。 

8.3 损失理算： 

理算金额＝∑（核损金额－残值）×投保比例-免赔额 

或 

        ＝∑（核损金额－残值）×投保比例×（1－免赔率） 

9 公估报告 

9.1 公估报告应包括案件名称、编号、摘要、正文及附件。 

9.2 公估报告正文应包括案件概述（主要包括委托人、评估标的、公估委托范围等信息）、保险合同内容

摘要、被保险人及保险公估标的简介、事故经过及索赔情况、保险公估活动依据的原则、手段、评估和计算

方法、现场查勘情况及事故原因调查、损失核定、足额投保、重复投保、保险竞合、第三者责任及追偿等情

况的分析、保险赔款理算、保险公估结论、保险公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至少 2 名承办该案的公估人员签

名、保险公估机构印章、公估报告出具日期、公估报告附件清单。 

9.3 公估报告需按照保险公估人内部品质管控流程审核后方可出具并交付委托人。 

10 归档 

10.1 将公估报告交付委托人并且公估费到账后，保险公估人可对案件结案并归档处理。 

10.2 归档资料至少应包括保险公估业务档案（包括保险公估业务所涉及的主要情况、公估工作底稿、公估

报告及其他相关资料），公估业务报酬和收取情况，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业务信息。  

10.3 保险公估人的公估档案应当真实、完整。公估档案应当由保险公估人妥善保存。 

10.4 公估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 15年，其中法定公估业务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 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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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则 

本规范如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冲突，以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行政法规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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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客户告知书 

客户告知书 

 
致被保险人： 

 

尊敬的被保险人： 

我司为                   有限公司，备案编号：                              ，公司地

址：                              ，邮政编码：       ，投诉邮箱：              ，投诉电

话 ：               。 公 司 业 务 范 围 包

括：                                                                         

我司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委托，将为您提供公估服务，请您给予协助。我司将秉承

依法经营、廉洁从业、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要求公估师在工作中严格遵守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如您发现

我司公估师有不当行为，请及时拨打我司客服电话，向我司举报并提供相应证据。 

。 

公估过程中各相关方出现争议的，可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可通过诉讼或

仲裁解决。 

特此函告！ 

 

客户签收：（签章）                         公估人：（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I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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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施救告知书 

施救告知书 

 
尊敬的被保险人： 

我司受                                   委托，对      年   月  日因                   致

使贵单位的财产遭受损失进行保险公估，在此向贵单位表示真切的慰问。 

我司将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依照国家法律和相关保险条款开展本次保险公估工作。 

为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七条：“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

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请及时组织施救，采取有效减损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 

 

 

 

 

 

 

 

 

 

 

 

 

 

被保险人：（签章）                   公估人：（签章） 

 

日期：                               日期：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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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建筑工程（一切）险索赔资料清单 

建筑工程（一切）险索赔资料清单 
致                                   :  

贵公司于       年     月     日报称的             事故，根据保险法及保险单的规定，请及时、

准确、真实地提供如下打“ √ ”的资料，资料提供时，请加盖贵司公章： 

1、投保及基础资料 

□ 保单、保险协议、批单、投保清单                                

□ 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书、招标文件、投标书（含投标清单）                             

2、索赔资料 

□ 索赔申请书                           □ 受损财产报损清单 

□ 详细事故报告（详述事故发生时间、经过及发生原因、现场情况、抢救工作）  

3、施工资料 

□ 经监理工程师批复的施工组织设计       □ 施工进度表 

□ 单项施工方案                         □ 单价分析表/预算表 

□ 工程量清单及汇总表                   □ 分包合同  

□ 施工日志、监理日志                   □ 施工单位、分包单位资质证明 

4、事故证明资料 

□ 气象证明、水文资料或地震监测资料 

□ 消防机构之火灾事故认定书（或法院判决书、起诉书） 

□ 公安报案记录、公安调查报告或其他有关部门出具的出险原因鉴定书 

□ 业主、设计院、施工方、监理四方会议纪要        

□ 事故责任认定书                       □ 事故责任调解书 

□ 事故报告                             □ 检测和试验报告 

□ 第三方鉴定报告                       □ 供电合同、供电局断电通知或相关公函 

5、损失证明类资料 

□ 原设计图                             □ 设计变更单文件 

□ 变更设计图纸                         □ 总平面布置图 

□ 出险当期中间支付证书及其附件         □ 出险工程观测（监控）记录 

□ 计量支付资料                         □ 受损标的原始采购凭证（发票、合同） 

□ 分步分项工程施工记录（如注浆记录） 

□ 经监理、设计院及业主批复的修复方案和过渡方案 

□ 受损标的修复或重置凭证（报价单、修复方案、维修及采购合同、维修及采购发票） 

□ 第三者索赔资料（过程、项目、金额）   □ 被保险人与第三者的赔偿协议 

□ 伤残鉴定书（第三者人伤）             □ 医疗病历、诊断书、医疗费单据等 

□ 第三者财产损失的依据、意外伤害事故的证明或死亡证明 

□ 房管部门出具的房屋安全检测报告（第三者房屋受损的） 

□ 工人的资格证明                       □ 与本次事故相关的影像资料 

6、支付资料 

□ 支付信息                            □ 权益转让书                

7、其它资料（手写添加） 

 

 

如有其他事宜请与公估人员联系，联系人及电话： 

                     

被保险人知悉确认（签章）：                     年      月    日    

IA
C



12  

T/IAC 30—2019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Z] 201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Z] 2016 

[3]  保险公估人监管规定[Z] 2018 

[4]  保险公估基本准则[Z] 2018 

[5]  吴定富 保险原理与实务[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 

[6]  杨文明 保险公估理论与实务[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4 

[7]  银保监会备案的保险条款:人保(备案)[2009]N251号-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2009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A
C


	目 次
	前 言
	建筑工程(一切)险公估作业规范
	保险公估   insurance loss adjuster/insurance assessment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客户告知书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施救告知书
	施救告知书
	附录C （资料性附录） 建筑工程（一切）险索赔资料清单



